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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 总  则 

 

第一条 为规范上海黄金交易所（以下简称交易所）库存互换业

务，根据《上海黄金交易所交割细则》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库存互换指交易所会员、客户间以各自持有的托管在交

易所的实物库存进行对换。 

第三条 本管理办法适用对象为交易所会员及客户，适用范围为

在交易所托管的黄金、铂金、白银等库存互换业务。 

第四条 参与库存互换双方应签订库存互换协议。交易所的职责

是依据双方申请，协助办理实物过户转移手续。 

 

第二章  库存互换申请及审批 

 

第五条 库存互换分为交易库库存互换和保管库库存互换。交易

库库存互换指会员及客户间以各自持有的存放在交易库的实物进行

对换。保管库库存互换指会员及客户间以各自持有的存放在保管库的

实物进行对换。 

第六条 互换的实物只能属于同一实物大类，如黄金、铂金、白

银。不同实物大类间不能互换。属于交易库库存互换的，双方互换的

实物可以属于不同交割品种。属于保管库库存互换的，双方互换的实

物可以属于不同保管品种。交割品种和保管品种间不能互换。 

第七条 国内会员、国内客户同国内会员、国内客户间进行交易

库库存互换的，不能互换主板黄金实物。国内会员、国内客户同国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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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员、国际客户间进行交易库库存互换的，国内会员、国内客户不能

换入主板黄金实物。 

第八条 换入实物标准重量须与换出实物标准重量一致。 

第九条 互换双方根据签订的库存互换协议通过交易所会员服

务平台分别向交易所提出库存互换申请，明确本方换出实物品种、仓

库及标准重量、从对手方换入实物品种、仓库及标准重量等。互换实

物涉及白银和保管库实物的，还需明确本方换出条块明细。系统自动

配对双方填报信息。 

第十条 属于交易库库存互换的，库存互换双方各自将本方签章

确认的“上海黄金交易所库存互换申请表（交易库）”（附 1）提交至

交易所。交易所对双方系统填报信息配对成功且与库存互换申请表一

致的申请进行审核，审核通过后，完成库存互换双方的实物划转。 

第十一条  属于保管库库存互换的，库存互换双方各自将本方

签章确认的“上海黄金交易所库存互换申请表（保管库）”（附 2）提

交至国际板指定仓库。国际板指定仓库对双方系统填报信息配对成功

且与库存互换申请表一致的申请进行审核，审核通过后，完成库存互

换双方的实物划转。 

第十二条  双方可委托交易所代为结算库存互换品种间的升

贴水差价，由双方在提交申请时明确库存互换费的支付方向及费率

（元/千克）。交易所在日终结算时代收代付库存互换费。 

第十三条  交易所有权要求库存互换双方提供库存互换协议，

或书面说明开展库存互换业务的目的或原因。库存互换协议与库存互

换申请表不一致的，以申请表为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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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四条  客户向交易所提出的库存互换申请由会员代理，客

户应向会员书面准确提供申请所需相关内容。 

 

第三章  费  用 

 

第十五条  办理库存互换业务的双方需分别向交易所缴纳库

存互换过户费，收费标准根据交易所公告执行。 

第十六条  办理保管库库存互换的双方需分别向国际板指定

仓库缴纳实物搬运费，实物搬运费由交易所代收代付，费率为 1 元/

千克，每一批次最低收费 1000 元，按各自换出标准重量收取。费率

调整根据交易所公告执行。 

第十七条  换入、换出实物参照现货买入、现货卖出计算仓储

费。 

 

第四章  法律责任 

 

第十八条  库存互换双方不按交易所规定操作，由此造成的损

失由双方自行承担相关责任。 

第十九条  因不可抗力或突发性技术故障、系统被非法入侵等

造成的经济损失，交易所不承担责任。 

第二十条  库存互换双方在签订库存互换协议时，应明确规定

库存互换双方均知晓本管理办法，否则由双方承担相应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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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 附  则 

 

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以中文书写，任何其他语种和版本之间产生

歧义的，以最近的中文文本为准。 

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解释权属于交易所。 

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 

附：1. 上海黄金交易所库存互换申请表（交易库） 

 2. 上海黄金交易所库存互换申请表（保管库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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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1：    

上海黄金交易所库存互换申请表（交易库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日期： 

本方会员名称  对手方会员名称  

本方会员代码  对手方会员代码  

本方席位名称  对手方席位名称  

本方席位代码  对手方席位代码  

本方客户名称  对手方客户名称  

本方客户代码  对手方客户代码  

本方换出实物 

交割品种 仓库 标准重量（千克） 

   

   

   

从对手方换入实物 

交割品种 仓库 标准重量（千克） 

   

   

   

互换协议编号  

互换费支付方向 ○本方付○对手方付 费率（元/千克）  

本方联系人  对手方联系人  

本方联系方式  对手方联系方式  

本方签章 

交易所审批结果 

○审批通过 

○审批不通过 

○审批失败 
审批人签章 

备注： 

1、此申请表所填内容须按照双方签订的库存互换协议完整填写。 

2、 此申请表需传真至上海黄金交易所交割储运部，传真号 8621-33662026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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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2：    

上海黄金交易所库存互换申请表（保管库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日期： 

仓库代码  仓库名称  

本方会员名称  对手方会员名称  

本方会员代码  对手方会员代码  

本方席位名称  对手方席位名称  

本方席位代码  对手方席位代码  

本方客户名称  对手方客户名称  

本方客户代码  对手方客户代码  

本方换出实物 

保管品种 标准重量（千克） 

  

  

  

从对手方换入实物 

保管品种 标准重量（千克） 

  

  

  

互换协议编号  

互换费支付方向 ○本方付○对手方付 费率（元/千克）  

本方联系人  对手方联系人  

本方联系方式  对手方联系方式  

本方签章 

仓库审批结果 

○审批通过 

○审批不通过 

○审批失败 
审批人签章 

备注： 

1、此申请表所填内容须按照双方签订的库存互换协议完整填写。 

2、此申请表需传真至上海黄金交易所国际板指定仓库。 


